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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江南慈善组织的新变化：
苏城隐贫会（上） ■ 冯筱才 夏冰

隐贫会的发起

有清一代，“苏州为江南一
大都会，而长洲、元和、吴县为附
郭首邑，尤人文之渊薮，历数本
朝二百余年，若名卿相，若贤督
抚，若循吏，若儒林，出于长元吴
三学者，盖不知凡几”，苏州的名
门望族为数不少，这些世家大族
往往拥有田地、 房屋、 典当、钱
庄、酱园等大量产业，以备日常
开支需用，并且捐置田亩，设立
义庄， 以赡济族中的孤寡贫乏。
但是世事多变，一些旧族因子孙
式微而风光难再，处于“典质既
罄，借贷无门，八口嗷嗷，求人靦
颜，饥肠辘辘，欲生不可，寻死不
能”的困境之中。 由于苏人“性本
良懦，且重颜面，既不惯背井离
乡为逃荒之行气，又不肯伤廉鲜
耻作盗贼之行为”， 往往有为贫
苦所迫而服毒自缢、卖妻鬻女的
事情发生。

民国以后，由于自然灾害和
兵乱的频繁发生，苏城经济受到
影响，贫民生计顿绝，“士则十儒
九丐，农则苛敛无艺，商则竭泽
而渔，工则失业待毙”。 当时的苏
州，慈善团体为数众多，有普济
堂、育婴堂、清节堂、苦儿院等常
设机构，对孤寡孤独进行留养周
恤；有济贫会、半济粥厂等临时
机构，对小贩苦力及手工业者进
行急赈。 而对于“士之赋闲，商之
蚀本，依人者失就”这类表面上
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贫苦群体，
却没有任何团体对其特别关照
与充分救助。 有鉴于此，苏州部
分士绅在 1921 年冬发起创办苏
城隐贫会，救济那些“不得已而
失业失就，或因病及衰老，不能

作事，又素重体面，无可告贷”，
且“既无储蓄，又无恒产”的品行
端正的士商。

从 16 名发起人的简历中可
以知道，吴颖之、杨翼之、曹崧乔
3 人是典型的新型士绅， 既有前
清政府的官衔， 又曾到国外考
察、留学或出使，值得注意。 陆仲
英、万振声、潘璧臣、潘子义等人
大都是拥有典当、钱庄、银行、商
号等资产的士绅。 16 人中，有 10
人身兼其他慈善组织的职务，占
62.5%；11 人兼有市民公社的职
务，占 68.75%。 他们藉慈善组织
构成交叉人际网络，在地方公益
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曹崧乔、曹惕寅兄弟是隐贫
会主要发起人。 最初的会所就附
设在闾门西街的曹家住宅内。 他
们曾在隐贫会章程序中提及，该
会是其“远承先君子积久遗训，
近蒙伯父提命”与同志仁人一起
精心筹办的。 乃父曹福元生前曾
教导他们“世事无可问，惟善举
当勉为之耳”， 于是曹氏兄弟在
父亲去世后就发起创设隐贫会。
但不久惕寅赴沪行医，故该会的
主要事务便由崧乔负责。

隐贫会既以曹家尤其是曹崧
乔为核心， 故曹氏家族实对该会
的宗旨与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

1.曹家世代行医，以治病救
人为己任。 曹崧乔祖父曹毓俊
“尝以羁旅一诸生， 救数千人仓
猝间”， 其伯父曹智涵更是行医
施善，在民间有良好的声誉。

2. 曹家是典型的清朝遗老家
族，以忠孝仁义为道德标准。曹崧
乔祖父曹毓俊既是医生， 又是同
治丁卯举人。父亲曹福元、叔父曹
元弼均为翰林， 时人称“祥和之
气， 充溢门庭， 吴中数孝弟家风

者，必以曹氏为首”。 曹家到民国
以后始终念念不忘前朝恩典，曹
福元在 1917 年为胞弟曹元弼所
著《复礼堂文集》题签时不用民国
年号而用“宣统丁巳”，曹元弼则
从此“闭户绝世，殚心著述”，并拒
绝袁世凯的礼聘。 这些都不可避
免地影响到曹崧乔，整本《苏城隐
贫会章程汇刊》 从头到尾都不见
有民国年号，只有传统农历年好，
隐贫会的信笺上也是如此。

3.曹福元对贫民生计一向关
注。 在河南任上，他“忘身为民御
灾，致成痼疾”。 1911 年居家养病
时， 他还念念不忘贫民生计，上
书江苏巡警道吴肇邦，主张苏州
宜缓开马路，认为当时的苏城内
外，“貌似繁华，中实穷迫。 小民
财产既尽，非为饿夫，即人匪类。
游手好闲，比比皆是。 拟请婉劝
发起诸君，移此热心多筹六成粗
浅工艺厂，以开贫民生计，以塞
诱民邪心”。

4.曹崧乔亦受到西方慈善制
度的影响。他肄业于京师同文馆，
曾随张德彝、许珏出使西欧诸国。
在西欧，他开阔了眼界，推崇西方
博爱思想，对欧美尤其是英国“思
虑周密，规划严明”的慈善设施大
为赞赏。他从中受到启发，并在创
设隐贫会的时候有所借鉴。

从上面看来，苏城隐贫会实
有“遗老”家族的背景，其发起与
明清之际的民间慈善机构似有
很大的差异。 而一些发起人的留
洋身份含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
些从其组织管理与活动中能具
体地体现出来。

隐贫会的职员及经费

隐贫会内部办事人员分调

查员、教育营业调查员、会计收
支员、缮写员、收捐人等。 调查员
负责对领户的详细状况及经济
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教育营业调
查员负责考察领户子弟的年龄、
资格、 学级及学习的勤怠情况，
司核贷款商人营业的经过情形
及现状、有无扶持必要等。 会计
员专司收支款项、造具清册及保
管各项簿籍。 缮写员记录簿籍、
缮写收据及各项通信报告，并助
理发款。 收捐人受主事者委派，
按月收取各会员的月捐。 以上各
员均由主事者聘任，除缮写员须
每日到会办事略酬津贴、收捐人
因路途四散而酌给车资外，其余
各职都是义务的。

判断团体性质与活动的一个
主要尺度是观察其经费的收支。

隐贫会的经费都是由地方绅商捐
助， 并无公款及地方公共机关的
拨助。地方人士捐助分为月捐、特
捐两项。 凡认月捐者自然成为隐
贫会会员， 其中有些会员以商号
或家族等名义入会， 每月捐一元
或数元， 由隐贫会派收捐人凭会
中正式印章收条收取。认特捐者，
一次捐助若干， 数额在百元以上
者，则成为隐贫会赞助员。

在所有会员中，属于曹氏家
族的至少有 7 人，其余还有不少
是曹家的亲戚朋友。 曹家是当年
苏州钱业中最大的存户，1924 年
江浙战争爆发， 苏州因迫近火
线，富户纷纷逃难，同时向钱庄
提取存款。 对于一般存户提现，
钱业还能应付，后来曹家也把在
苏州的全部存款提出转存于上
海的外国银行， 由于数额巨大，
立即影响全市，使整个苏州钱业
一度陷入周转不灵的困境。 与其
他士绅家族有所不同的是，别的
家族往往把大量资金投入工商
业、金融业中，期望取得更丰厚
的回报，而曹家却从不投资兴办
实业，曹崧乔一心一意投身慈善
救济活动，常常把自己为人书写
扇联、碑铭、寿文所得的酬金用
来资助隐贫户，曹崧乔的胞弟和
其他三位堂兄弟都以行医为业，
无人涉足工商实业界。 因而曹家
的收入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外，其
余大多数用于慈善事业。

隐贫会的月捐收入全数发
给隐贫户，隐贫户的额数随会员
的增多而增加。 隐贫各户中，中
老年人每人每月 1 元，4 岁至 15
岁每人每月 0.5 元， 若户中人口
较多则变通办理，如非赖以糊口
的赤贫户，则每户每月不得超过
3 元。 隐贫会特捐收入尽数积为
基本金，存入钱庄生息，或贷给
商人取息，利息用作隐贫子弟的
教育费用，只能支息，不能动本。
1923 年春季， 隐贫会因经费不
敷，发行第一届募启，连前共募
得基本金 15000 元， 每年利息以
7 厘半计算，可得 1400 元，每年
月捐可得 3600 元， 这样一年有
5000 元可供支出， 而 1924 年一
年预算约需用 8000 元， 尚有
3000 元的缺额，这缺额只能通过
募捐来补足。 隐贫会的收支出纳
账目每半年一次，由收支会计处
造具四柱清册，以备会员及特捐
人查考。

从经费来源上看，当时其他
一些传统的慈善组织如普济堂、
育婴堂、清节堂等，都有固定的
田地房产等，所收租息为经费来
源之一， 这部分收入较为稳定。
隐贫会的月捐收入随会员的变
化而变化，会员减少则月捐收入
就要受到影响。

（据《史学月刊》）

� � 明清时期，江南民间慈善组织
发达。 这其中，苏州又是一

个特别重要的地区。 明清之际，苏州
的施棺类善堂与综合性善堂几乎占
全国总数的 10%， 清节堂占到 6%。
清乾隆时，‘吴中富厚之家……又开
乐善好施建坊之例，社仓义仓给奖议
叙，进身有阶，人心益踊跃矣’。 全盛
时期，仅苏州一城，善堂即不下数十
处，‘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
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
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
也’。 此种民间办理慈善的风气到近
世仍未见衰退。 清末民初，苏州多数
民间慈善团体继续得到保持，并且有
不少新建者。

曹元弼

苏城隐贫会补助领户妇女手工通告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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